
国家司法考试：民事法法条串讲（十二）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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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1496.htm 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

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

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讲解】 注

意学校、幼儿园的赔偿和相应的补偿责任的规定，注意只限

于未成年人，而且教育机构必须存在过错。本条规定针对的

是人身损害赔偿，可以把本条和《民通意见》第160条结合学

习。 【特别提示】 该条与《民通意见》第160条的区别在于

：①侵害人的范围不同：前者规定的是未成年人，后者规定

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精神病人；②责任主体不同：前

者规定是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后者规定的是幼

儿园、学校、精神病院；③承担责任的规则不同：前者规定

的是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后者规定的是单位有过

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④前者增加了第三

人致未成年人损害单位的责任，即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

的补充赔偿责任。2004年司法考试第三卷第60题即考查了监

护人及幼儿园的责任，注意理解。 第九条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

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

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

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

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

佣活动。 【讲解】 注意从事雇佣活动的界定不以授权范围为



准。本条可以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比较记忆

，依《民法通则》第121条，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国家机关承担

赔偿责任，并无国家机关成员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 第十条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

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

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讲解】 注意定

作人的过错责任仅限于定作、指示和选任。 第十一条 雇员在

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

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

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雇员在从事雇佣

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

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属于《

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

本条规定。 【讲解】 本条属于对雇员权利的保护，注意雇员

人身损害赔偿的选择权行使和安全生产事故中连带赔偿责任

的构成要件：明知或应知。 第十三条 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

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

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

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帮工人

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

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

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 【讲解】 注意被帮工

人的免责必须是明确拒绝，默示不包括在内。 第十五条 为维

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损害，

因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

赔偿权利人请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讲解】 这属于公平原则的贯彻。 第十六条

〓 下列情形，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由所有

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

外： (一)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

理瑕疵致人损害的； (二)堆放物品滚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

塌致人损害的； (三)树木倾倒、折断或者果实坠落致人损害

的。 前款第(一)项情形，因设计、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由

所有人、管理人与设计、施工者承担连带责任。 【讲解】 建

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致人损害

和以上三项所列举侵权行为的共同点在于：责任主体有直接

控制管理的权力，并有维护的义务。注意第1项连带责任的规

定。 第十七条 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

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

、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

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

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

，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

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

、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

，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



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

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

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讲解】 注意本条和《产品质

量法》第44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1条、42条列举的

赔偿范围的不同。 第十八条 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

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

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

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

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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